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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對「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有關單親家長的修訂建議」的意見 

 
 

1. 對於政府接納非政府機構的意見而對原先的建議作出大幅度修改，我們表示歡迎。我
 們認為檢討的目的應為單親家長提供支援，以協助他們兼顧照顧子女、參與社會及提升

 個人能力，從而令他們有能力自力更生及脫離貧窮。若以上述原則審視現時的建議，我

 們發現有關政策及措施仍未能有效回應單親受助人的個人及家庭需要及提供所需的服

 務，以達最終脫貧的目標。單親家長(包括照顧兒童者，下同)在面對配套不足及自身
 競爭能力低的情況下，忙於找尋工作，但成功機會不大。我們建議為單親家長設立個

 案管理及評估服務，更有效地達到檢討的目標。  
 
 
2. 設立個案管理及評估服務 
 
 2.1 原則 
 
  我們重申單親綜援政策應秉持以下原則： 

 - 確認單親家長照顧及培育子女的家庭角色； 
 - 為單親家長提供支援，以協助他們兼顧照顧子女及融入社會 (包括就業、培訓、
  義務工作或其他形式的社會參與) 的需要。 
 - 協助單親家長提升個人能力，加強對兒童的支援，令家長及子女可真正脫貧。 
 

2.2 困難 
 
 政府文件中所列出的目標是協助綜援單親家長提升能力、自力更生，盡早融入社會；

 然而： 
- 對單親個人及家庭的支援不足：例如要求他們參與積極就業援助，但未受

社工專業訓練的社會保障部員工未必可以協助他們解決個人或家庭照顧的

需要。此外，有需要的單親，可獲豁免從事強制性工作，但應由誰人評估

及作出決定？保障部人員能否勝任亦是疑問； 
- 勞動市場的吸納情況：大部分單親都是中年、低學歷的人士，但政府的建

議卻忽略裝備他們及協助他們在市場上找到合適工作的關鍵因素。 
 
2.3 建議 
 

  2.31 我們建議透過個人諮詢服務員 (personal advisor)為所有最年幼子女在 12-14歲的 
  單親家長提供個案管理服務，評估他們的就業能力、輔導、培訓的需要，與他 
  們一起釐訂就業及參與社會的計劃，並協助他們取得所需的配套服務（例如家

  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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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具體服務如下： 
 
   - 個人諮詢服務員為單親家長評估個人及家庭需要及單親的就業能力後，可

   以就結果作出跟進工作，例如因應個別個案的需要，建議以下一項以至多

   項服務： 
 
  

 
  

 
 
 
 
 
 
 
 
  
  
 
 我們建議政府外判予非政府機構，提供個案管理及評估服務。非政府機構於服務單

 親及就業援助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勝任。 
 
 

3. 其他意見 
 

3.1 單親參與社會的途徑 
 政府在制定每月 32 小時的兼職工作要求時，不應只計算「有償工作」，社署亦應認
 可義務工作、可累積資歷的進修計劃及在職培訓等，以幫助綜援單親家長累積資本，

 持續地發展及融入社會。 

 

3.2 改善勞動市場 

 為了更有效協助單親家長參與社會、發展自我及融入社會，政府應在綜援政策以外，

 提供更全面、多層次及有效的政策及措施，包括增加合適的工作職位；正視現時

 勞動市場對低學歷人士薪金的過度壓低及工時過長的現象，研究設立最低工資及

 最高工時；及鼓勵僱主採取對家庭友善的措施，容許綜援單親家長有彈性工作時間。 

 

3.3  檢討政策的實施情況 
  建議在推行計劃後進行研究，跟進單親家長及其兒童的生活狀況及自力更生能力的

  改變，以便檢討有關政策，並研究個案管理及評估服務可否擴展到其他領取綜援人

  士。 
 

3.4 單親補助金 

 我們重申政府應檢討補助金的功效及作用，在未有結果前，不應撤銷此項補助，

 或將其用途改變；此外，我們同意增加單親家長外出就業的誘因，增加津貼可以

 是其中一項措施。如何增加誘因及用何種誘因等，應與業界商討。 

適用於： 服務： 
 

- 有需要輔導的人士(例如剛受到家  

  庭暴力傷害人士)、家中兒童發   

  展有困難者 

! 接受家庭及兒童服務 

- 可以即時嘗試就業者 ! 參加強制性就業計劃 
- 沒有或較少工作經驗人士 ! 參加深入就業援助計劃 
- 需要培訓/教育人士 ! 參加再培訓課程、成人教育等 
- 需要更多社會參與及其他發展性 
  活動人士 

! 轉介欣葵計劃 

- 需要配套服務者 ! 轉介、安排有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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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檢討機制 

 是次檢討主要是社署的內部對綜援單親政策的檢討。我們擔憂延用這種封閉模式來

 檢討及釐訂政策會造成政策偏差，並建議政府在有關綜援政策的檢討過程中盡早

 及充份諮詢持份者（stakeholders），增加透明度。 
 
3.6 綜援政策檢討 
 政府對單親綜援政策及「深入就業援助計劃」進行檢討，連同即將公布的豁免計算

 入息的檢討結果，就算完成了綜援政策的檢討，我們認為不足夠及不全面，並重申

 檢討需為一次全面而非修補性的檢討。政策與政策間應亙相呼應，並應以協助貧窮

 人士脫貧為目的。 
 
 
4. 總結 

 
只要有適當配套及支援，每一位單親人士其實是願意外出工作的。我們建議政府釐訂具

發展性的綜援單親政策，設置管理及評估服務，為單親提供度身訂做的服務，協助單親

自力更生，最終脫離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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